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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能二廠用過燃料中期貯存計畫

環評監督小組第3次會議簡報

台灣電力公司

115年4月8日



2

大綱

壹、計畫執行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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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執行現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台電公司核能後端營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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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程地點：

   新北市萬里區台電公司核能二廠內，1、2號機北側平坦空地。

2.計畫目的：

提供核二廠用過核子燃料貯存池池滿後所需貯存容量。

3.環評：

1) 本計畫「環境影響說明書」已於民國85年審查通過。

2) 本計畫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
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已於民國99年4月7日同意備查。

3) 本計畫「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已於民國108

年6月11日獲環境保護署同意備查。

一、計畫摘要

計畫執行現況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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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位置

工程地點位於新北市萬里區台電核能二廠內， 1、2號機北側平坦空地，北側為
台2省道，東往萬里、基隆市等地，往西則通往金山、石門鄉。

計畫執行現況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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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計畫主體區面積0.84公頃；土方堆置區面積1.17公頃。

2. 計畫範圍地勢平坦。

三、場址基本資料：

計畫執行現況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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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環境影響說明書

1) 環境影響說明書 (85.9.23環保署同意核備)

2)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&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
(99.4.7環保署同意備查)

3) 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(108.6.11環保署同意備查)

2. 建造執照

1) 安全分析報告 (104.2.9原能會准予核備)

2) 建造執照 (104.8.7原能會核發)

3. 水土保持計畫

1) 水土保持計畫 (104.12.14農委會核定)

2) 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 (105.2.2農委會核發)

四、已獲證照/許可

計畫執行現況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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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況

計畫執行現況說明

1. 水土保持計畫 (新北市府核備完工期限為116.11.12，開工日期
114.1.2)

1) 「完工期限展延」「開工期限展延」、「申報開工」訴訟案現況：相關
訴訟案已於113.6.11與新北市府達成調解。

2) 113.8.14獲新北市府核備水保計畫及水保計畫沿用說明，於113.11.25獲新
北市府核備申報114.1.2開工，完工期限至116.11.12。

3) 115.3.16 已完成水保竣工檢查。

本計畫土建部分於114.1.2開工，已完成PAD混凝土澆置，以及水保竣工檢

查，待新北市府核發水保完工證明中。目前持續進行混凝護箱澆置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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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環境保護對策辦理情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台電公司核能後端營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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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1/12)

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(一)水域生態
1.施工期間產生之生活污水，經收集後泵至
套裝廢水處理系統，經處理至符合環保署
民國96年9月3日公告之放流水標準後排放；
車輛輪胎之沖洗廢水，將經沉砂池處理後
排放，以降低對河川及海域生態影響。

1.主體區施工人員皆使用電廠內既有設施
及污水處理系統，符合放流水標準才會
排放。

2.車輛輪胎之沖洗廢水，將透過正式排水
渠道匯集到正式沉砂池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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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2/12)

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(二)陸域生態
2.將噪音較大的施工作業安排於白天環境噪音
較大的時段進行，避免在清晨、深夜寧靜時
刻進行高噪音的施工作業；並儘量保持噪音
在小變動的情況，避免衝擊噪音發生。

依據「噪音管制標準」規定，本案係屬
第四類管制區，並無於規定之夜間時段
(晚上11時至翌日上午7時)進行施工。

3.加強裸露土地之復育，栽種植性強健之地被
植物等。

本計畫施工後已執行裸露土地之復育，
栽種植性強健之地被植物。全區皆已依
計劃栽種完成，並於3/16完成新北市水
保竣工檢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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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3/12)

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4.避免夜間採用強光照射或廣播等。 現場不會於夜間(晚上11時至翌日上午7時)
施工，不會於該時段使用強光照射，且現
場無廣播系統。

5.施工及營運期間將進行人員之生態保育教
育宣導。

有關生態保育教育宣導已列在電廠進廠人
員的基本訓練教材內容。此外，亦有內部
環境保護教育訓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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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4/12)

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6.施工及營運期間將嚴禁人員捕捉任何野生
動物等。

於明顯處豎立警告標示，並於進廠訓練進
行宣導。

(三)空氣品質
7.駛出工地之卡車輪胎與車輛表面予以清洗，
避免將工地之塵土帶出。掉落路面之塵土
則經常清掃，且經常灑水，以防止灰塵飛
揚。

駛出工地之卡車輪胎與車輛表面將予以清
洗，避免將工地之塵土帶出。另清掃路面
及灑水，以防止灰塵飛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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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8.車輛作定期保養及維修工作，避免排氣異
常。

依據承攬商之工地環境保護執行計畫書，
承攬商車輛於作業前會進行自主檢查。

9.工程施工管理將依據環保署96.10.24 修正
發佈之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
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依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」
之規定辦理。

(四)水質
10.施工期間產生之生活污水，經收集後泵
至套裝廢水處理系統，經處理至符合民國
96 年9月3 日公告之放流水標準後排放。

主體區施工人員皆使用電廠內既有設施及
污水處理系統，符合放流水標準才會排放。

11.整地作業完成後，設置水平洩水孔及逕
流排水溝，施工期間之降雨逕流皆會妥善
收集並以臨時滯洪沉砂池沉砂後方排入放
流口。

排水渠道、集水井已完工，後續降雨逕流
皆會妥善收集至正式滯洪沉砂池沉砂後排
入放流口。

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5/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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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12.加強施工機具及車輛之維修，以免產生
漏油，污染地面或水體，進而影響水質。

依據承攬商之工地環境保護執行計畫書，
承攬商施工機具於作業前會進行自主檢查

(五)噪音
13.選用低噪音型式的施工機械或操作方式，
例如：使用電力驅動型式設備取代柴油引
擎驅動、使用油壓式設備取代氣壓式設備；
以預鑿施工法取代傳統錘擊式打樁。

已選用低噪音機械，如鑽探工作即是採油
壓式旋轉鑽探機。工程期間無顯著噪音，
噪音監測報告均符合標準，工程期間會避
免對鄰里干擾。

14.加強機具之保養，並採用正確方法操作，
以降低音量。

依據承攬商之工地環境保護執行計畫書，
承攬商施工機具於作業前會進行自主檢查。

15.車輛及施工設備依規定裝設有效之消音
器，並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操作。

工程期間無顯著噪音，噪音監測報告均符
合標準，施工期間皆妥善安排工進，分散
高噪音施工機具同時操作之時機。

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6/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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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16.若機械噪音具有方向性，將調整機具，
使噪音較大的一端背向噪音敏感地區，以
降低噪音。

施工期間將持續督促承包廠商，避免噪音
影響鄰近民宅居民生活。

17.調整運輸時間，避免干擾道路沿線之安
寧。

本計畫施工期間均妥善調整運輸作業時間，
避開交通尖峰期，避免干擾道路沿線安寧。

18.限制車輛行駛速度，尤其是空車行駛產
生之噪音較載重時為大。

一般公路遵照道路限速警告標示行駛，廠
內按核二廠車速限制30 km/hr 規定辦理。

19.改善路面狀況，減少車輛振動產生之噪
音。

核二廠內現有道路路面狀況良好，施工期
間若有路面破損，將立即修補，減少車輛
振動產生噪音。

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7/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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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20.將噪音管制標準及勞工安全衛生法令
（一般安全衛生標準）中對施工人員之承
受噪音限值納入施工規範中，要求承包單
位確實遵守。

施工規範中已納入承受噪音限值。

(六)振動
21.選擇振動較少的施工機具。

本計畫已要求選擇振動較少的施工機具，
如鑽探工作即是採油壓式旋轉鑽探機，承
攬商之工地環境保護執行計畫書亦敘明選
擇振動較少的施工機具。

22.調整施工時間，避免於夜間施工。 遵照辦理，現場不會於夜間(晚上11時至
翌日上午7時)施工。

23.防止物料運輸卡車之超載超速，並維持
行駛道路之路面平整。

1.一般公路遵照道路限速警告標示行駛，
廠內按核二廠車速限制30 km/hr 規定辦
理。

2.核二廠內現有道路路面狀況良好，施工
期間若有路面破損，將立即修補，減少
車輛振動產生噪音。

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8/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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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24.將振動管制標準納入施工規範，要求承
包單位確實遵守。

振動管制標準已要求承包商納入工地環境
保護執行計畫書中，並要求確實遵守。

(七)景觀美質
25.加強工地維護及管理。 依據承攬商之工地環境保護執行計畫書，

每日承攬商皆進行自主檢查確認。

26.開挖整地短期以塑膠舖面，長期以植栽
綠化。

施工期間裸露土地均以防塵網覆蓋，全區
現已完成植栽綠化。

27.妥善規劃施工材料倉儲及堆置場所以避
免凌亂。

已妥善規劃施工材料倉儲及堆置場所避免
凌亂。

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9/12)



19

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28.於施工期間於每一施工階段完成後，宜
分期分段清除與整理工地之環境整齊，除
有利景觀美質外並可增加工地安全。

本計畫於施工期間於每一施工階段完成後，
將分期分段清除與整理工地之環境整齊，
除有利景觀美質外，並可增加工地安全。

(八)固體廢棄物
29.廢木材及廢鐵材以回收標售為原則，若
無法回收標售，則台電公司將依照廢棄物
清理法之相關規定辦理廢棄物處理的工作。
不論回收標售或委由合格清除業者清理前，
本公司將由核二廠保健物理人員偵測無污
染後始得外運，若有污染之虞，將依「放
射性物料管理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本案皆依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辦
理，回收標售或委由合格清除處理業者清
理前，皆偵測確認無輻射污染後始外運。

30.施工棄土應儘量回收供工程回填，剩餘
土石方將用於廠區內窪地、平坦地填方或
置於核能二廠之棄土場。

開挖產生之土方扣除填方已移置土方堆置
區，數量約為2,680立方公尺，已完成並
經水保竣工檢查，符合環評承諾數量。

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10/12)



20

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(一)景觀美質
1.配合自然環境設計貯存設施外觀，將予以
植生綠化，消除與週遭環境之衝突感；混
凝土窖式之廠房採用與背景環境相調和之
色彩，以減輕大型結構物之突兀感。此外，
因貯存設施之建造而改變之景觀地貌，將
採用以下方式以減輕對景觀之影響，強化
環境美質。
(1)加強裸露土地之復育，栽種植性強健之
地被植物加以美化。

(2)以植栽遮蔽貯存設施，增加貯存設施之
隱密性。

(3)加強植栽之維護與管理作業，包括澆水、
施肥、補植、病蟲害防制、風害防止。

(4)除植生綠化外，結構物本體可利用調和
色彩，迷彩塗裝等塗著色方式來將結構
體之突兀感降至最低。

施工完成後已栽種植性強健之地被植物，
主體區與土方區已完成草種復育。
本計畫未來營運期間，對於貯存設施外觀
將配合自然環境設計，予以植生綠化，消
除與週遭環境之衝突感；混凝土護箱亦將
採用與背景環境相調和之色彩，以減輕突
兀感。

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11/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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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(二)輻射防護與環境輻射監測
2.為有效降低貯存設施對廠內工作人員及廠
外民眾之輻射劑量，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
會核准之「核能二廠輻射防護計畫」中之
「核能二廠廠區監測區監測計畫」及每年
提報核定之「環境輻射監測作業計畫」執
行施工與運轉期間之輻射防護與環境輻射
監測作業。

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之輻射防護與環境
輻射監測作業，將依據核安會核准之「核
能二廠輻射防護計畫」中之「核能二廠廠
區監測區監測計畫」及每年提報核定之
「環境輻射監測作業計畫」執行。

3.本項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施應該在核能
二廠「輻射防護計畫」下運作，每年至少
將對整個貯存設施進行全面的輻射偵檢 4

次，以補儀器之不足。

本計畫未來營運期間，將依據核安會核准
之「核能二廠輻射防護計畫」，每年至少
將對整個貯存設施進行全面的輻射偵檢 4

次，以補儀器之不足。

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」及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
分辦表(12/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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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一般事業廢棄物：
核能二廠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將遵照
「廢棄物清理法」之相關規定辦理，不可回
收之廢棄物將委由合格清除處理業者代為清
理，可回收之資源物則優先以回收標售方式
辦理。回收標售或委由合格清除處理業者清
理前，將由核能二廠保建物理人員偵測無輻
射污染後使得外運，如有污染之虞，則依照
「放射性物料管理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本案皆依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辦
理，回收標售或委由合格清除處理業者清
理前，皆偵測確認無輻射污染後始外運。

「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分辦表(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
正或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及修正) (1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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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剩餘土石方：
1.載運土石方之車輛不得超載，且於載物運送
過程中以防護網(帆布或PVC布)緊密覆蓋使
內容物不外洩溢散。

2.加強工地管理工作，剩餘土石方運送期間指
派工地環保或安衛管理人員於土石運輸路段
巡查，若有土石方等物質散落地面，立即清
除。

3.土方堆置區採外高內低方式堆置處理，預計
堆置高度0.3公尺，完工後立即進行全面植
生綠化。

4.土石方在進入土石方堆置場前，依規定進行
輻射偵測，確認符合規定後才會置放於土石
方堆置場。以排除含核輻射之廢污水入滲土
壤與地下水。

5.土方堆置區內之沉砂池或草溝植草區域定期
及於中央氣象局發布大雨、豪雨特報時應巡
視與修剪，清除雜草、維持排水通暢以避免
長期積水並檢查是否有沖蝕或沖刷情況。

本計畫施工期間，剩餘土石方處理情形如
下:
1. 土石方運送過程中係以防護網(帆布或

PVC布)緊密覆蓋使內容物不外洩溢散。
2. 已指派環保專責人員每日自主檢查。
3. 有關輻射偵測部分：

乾貯場地施工前，先由核二廠保健物理
組使用VSP(Visual Sample Plan)軟體，
於乾貯土建區以隨機起點、系統性取樣
方式，規劃該區土壤之取樣點，共計須
設置14個土壤取樣點。
核二廠保健物理組於113年11月15日至
室外乾貯預定地取樣共14點，分析後均
無人工核種，評估該區域土壤均無污染。
此外，土石方在進入土石方堆置場前，
皆依規定進行輻射偵測，目前偵測結果
皆無汙染。

4. 土方堆置區已完成，未來將依環評承諾
事項辦理。

「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分辦表(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
正或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及修正) (2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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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考古遺址監看人員資格：
本計畫將於施工基礎開挖期間進行監看，其
監看考古遺址人員須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
相關子法考古專家學者之資格，如有發現遺
物，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暨施行細則相關規
定辦理。

目前已聘請大谷顧問有限公司辦理，其監
看人員資格符合「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
審查辦法」。從開工迄今為止，並未發現
具考古價值之文物或遺址。

「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分辦表(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
正或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及修正) (3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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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

應依據核安會核准之「環境輻射監測計畫」
執行廠區環境輻射監測，確保廠外民眾之
劑量低於核能電廠環境輻射劑量設計規範
之限值(0.05毫西弗/年．廠址)，以維護民眾
安全。

核二廠環境輻射監測均依核安會核准之
「環境輻射監測計畫」執行監測作業，並
依據輻射防護相關法規規定，定期向核安
會陳報環境輻射監測季報及年報，確保廠
外民眾之劑量低於核能電廠環境輻射劑量
設計規範之限值。

「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定稿本分辦表(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
正或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及修正) (4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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